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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5 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交易细则 

 

（2013 年 8 月 30 日发布  2014 年 10 月 31 日第一次修订 

2015 年 2 月 27 日第二次修订 2017 年 3 月 31 日第三次修订 

2018 年 2 月 12 日第四次修订 2018 年 12 月 28 日第五次修订 

2020 年 3 月 1 日第六次修订 2020 年 6 月 12 日第七次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

5 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以下简称本合约）交易行为，根据《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及相关实施细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交易所、会员、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及

期货市场其他参与者应当遵守本细则。 

第三条  本细则未规定的，按照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执行。 

 
第二章 合约 

 
第四条  本合约的合约标的为面值为 100 万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为 3%的名义中期国债。 

第五条  本合约的可交割国债为发行期限不高于 7 年、

合约到期月份首日剩余期限为 4-5.25 年的记账式附息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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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合约的当日结算价为合约最后一小时成

交价格按照成交量的加权平均价。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

三位。 

第十三条  本合约以当日结算价作为计算当日盈亏的

依据。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日盈亏=｛∑[（卖出成交价－当日结算价）×卖出量]+ 

∑[（当日结算价－买入成交价）×买入量]+（上一交易日结算

价－当日结算价）×（上一交易日卖出持仓量－上一交易日买

入持仓量）｝×（合约面值/100 元） 

第十四条  本合约的手续费标准为每手不高于 5 元。 

第十五条  本合约采用实物交割方式。 

第十六条  本合约的交割按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

债期货合约交割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风险管理 

 
第十七条  本合约的最低交易保证金标准为合约价值

的 1 %。其中，合约价值＝合约价格×（合约面值/100 元）。 

第十八条  本合约自交割月份之前的两个交易日结算

时起，交易保证金标准为合约价值的 2%。 

第十九条  本合约的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是指其每

日价格涨跌停板幅度，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1.2%。 

合约上市首日涨跌停板幅度为挂盘基准价的±2.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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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首日有成交的，于下一交易日恢复到合约规定的涨跌停板

幅度；上市首日无成交的，下一交易日继续执行前一交易日

的涨跌停板幅度。如上市首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无成交的，交

易所可以对挂盘基准价作适当调整。 

第二十条  本合约实行持仓限额制度。 

（一）客户某一合约在不同阶段的单边持仓限额规定如

下：  

1. 合约上市首日起，持仓限额为 2000 手；  

2. 交割月份之前的一个交易日起，持仓限额为 600 手。 

（二）非期货公司会员某一合约在不同阶段的单边持仓

限额规定如下： 

1. 合约上市首日起，持仓限额为 4000 手； 

2. 交割月份之前的一个交易日起，持仓限额为 1200 手。 

（三）某一合约结算后单边总持仓量超过 60 万手的，结

算会员下一交易日该合约单边持仓量不得超过该合约单边

总持仓量的 25%。 

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和套利交易的持仓按照交易所有关

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合约实行大户持仓报告制度。 

（一）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客户或者会员应当向交易

所履行报告义务：  

1. 单个非期货公司会员、客户国债期货某一合约单边持

仓（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和套利交易的持仓除外）达到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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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持仓限额 80%以上（含）的；  

2. 当全市场单边总持仓达到 5 万手时，单个非期货公司

会员、客户国债期货单边总持仓占市场单边总持仓量超过 5%

的。 

（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交易所可以要求相关客户

或者会员履行报告义务：  

1. 前 5 名非期货公司会员、客户国债期货单边总持仓占

市场单边总持仓量超过 10%的；  

2. 前 10 名非期货公司会员、客户国债期货单边总持仓

占市场单边总持仓量超过 20%的；  

3. 交易所要求报告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的，交易所按照《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 2020 年 7 月 20 日起实施。 


